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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财会 (2017J 2523 号

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转发财政部


认真做好宣传贯仰后 〈会计法〉有关工作的通知


市属各行政事业单位、各企业、各区财政局:

为认真做好新 《会计法》的宣传贯彻工作，现将《财政部关

于认真做好宣传贯彻新〈会计法>有关工作的通知》转发你们，请

各单位贯彻执行。

(联系人:张维;联系电话 68423864 ， 139 01220327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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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文件


财会 C 201门 27 号

财政部关于认真做好宣传贯彻新《会计法》

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(局)， 新疆生产建设

兵团财务局 ，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财务局、武警部队后勤部财务

局:

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


国会计法〉等十一部法律的决定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


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2017年 11 月 4


日通过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一号公布 ， 自 2017


年 11 月 5 日起施行。现就宣传贯彻落实新《会计法》有关工作


通知如下:




一、认真做好新 《会计法》 宣传工作

新 《会计法》 删除 了 关于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必须取得会计

从业资格证书等规定， 对会计人员应 当具备从事会计工作所需要

的专业能力并遵守职业道德、违法会计人员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

工作或者不得再从事会计工作等作出了规定。这是贯彻 "放管服"

改革要求、促进会计人员管理职能转变的重要措施。

各地区、各部门、各系统要认真组织好新《会计法》学习、

宣传、贯彻工作，采取多种形式向社会宣传新《会计法》的重要

意义及其基本精神 ? 宣传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会计工作和会计资

料(会计信息)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的基本规定，引导各单位自

主择优聘用具备专业能力的会计人员，引导会计人员依法从业、

遵守职业道德和持续保持专业胜任能力 。

二、 抓紧修订完善配套规章

为贯彻落实新《会计法))，我部正按法定程序废止《财政部关于

修改〈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〉的决定)) (财政部令第82号)、《会计

从业资格管理办法)) (财政部令第 73号)、《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管理规

定)) (财会 [2013 J 19号)等相关部门规章、配套文件并及时公开 p

修订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)) (财政部令第80号)、《会计人员继续教育

规定)) (财会 [2013J 18号)等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， 研究制定关

于明确会计人员范围等文件 p 确保新《会计法》落实到位。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(局)，新疆生产

建设兵团财务局?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财务局、武警部队后勤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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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局 ( 以下简称省级财政部门)应当根据新《会计沾》粉刺I , 

抓紧做好本地区、本部门、本系统涉及会计从业资格认定的规章、

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;涉及地方性法规的? 应按法定程序及时

修订。

三、 妥善做好后续衔接工作

(一)自新 《会计法》 施行之日起?取消会计从业资格认定。

省级财政部门不再组织会计从业资格认定以及考试、证书核发和

换发、调转登记等工作。

(二)省级财政部门已建会计从业人员信息管理系统，可结

合会计人员管理职能转变进行升级改造?对相关数据资料妥善加

以利用 。

(三)已经取得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书?不再作为从事会计工

作的证明文件?但仍可作为能力水平的证明。

四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

省级财政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?认真做好新《会计法》基本

精神的解读、宣传工作，并密切关注社会反应?及时回应社会关

切;要做好制度清理、政策衔接、督促落实等工作;要坚持改革

创新?把取消会计从业资格认定与转变会计监管职能结合起来?

进一步强化会计诚信建设和会计人员事中事后监管等措施;要树

立服务理念?主动为会计人员继续教育、信用评价等提供便利和

信息服务;要加强信息交流?对贯彻落实"放管服"改革要求、

加强会计人员事中事后监管中好的经验、做法及时总结推广?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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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本通知精神过程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及时向我部反映。

信息公开选项:主动公开

财政部办公厅 2017年 11月 1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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